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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国标中

精液定义表述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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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猪常温精液》GB 23238—2009 与《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GB/T 25172—2010，是猪

常温精液标准和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两个国家级重要的法规配套文件。精液的定义及指标表述

必须一致。从而体现出国家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严肃性、严谨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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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法规文件的属性及关系

1.1 两个法规文件的属性

项 目  《种猪常温精液》 《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

性质

GB 23238—2009 的

第 4章精液和第 8章标志、

包装、贮存和运输规定：属

于强制性的。

GB/T 25172—2010的

全文属于推荐性的。

实施时间 2009-05-01 2011-01-01

制定规则

第 7章规定：样品中任何一

项目检验未达到本标准中

要求规定的，则判为不合

格。

--

1.2 两个法规文件的关系

1.2.1 两个法规文件是从猪常温精液的产品质量指标和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两方面，来保证

种公猪站和猪人工授精技术应用的法规性文件。

1.2.2 通过《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来保证《种猪常温精液》产品质量达到国家

标准所规定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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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属于推荐性的《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中列出的猪常温精液的产品质量指

标，必须执行强制性的《种猪常温精液》中规定的标准。否则，所生产的精液产品则会判为

不合格产品。

2 两个法规文件某些指标不同表述的对比

项 目 《种猪常温精液》 《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

采精量单位

4.1.3 采精量 ≥100 mL

4.2.2 剂量 地方品种

40 ～50 mL

附录 A.2.2 取二个剂量全

部倒入量筒内，准确检测其

精液量，q—剂量值，mL

5.3.2 采精量 采用称量法计算采精量（1 g

相当于 1 mL）

附录 A.1 电子秤称量精液

但是本文件如下处的采精量单位却使用

mL：

表 1 采精量/ mL

6.2.6 V1—采精量, 单位为毫升 mL

表 2 （精液产品）剂量/ mL

附录表 B.1 采精量/ mL

附录表 D.1 (精液产品)剂量/ mL

精液有效期 4.2.6 产品常温精液有效期

≥72小时

表 2 中未列出精液有效期要求

总精子数/剂

量

-- 表 2 30-35/10
8
个

直线前进精子

数/剂量

4.2.4 72 小时有效期内，

精液产品中直线前进精子

数≥25亿

表 2  精液产品中直线前进精子数

21～24.5亿

精子活力/剂

量

4.2.3 72 小时有效期内精

子活力≥0.6

表 2 ≥0.7

精子畸形率/% 4.2.5  72 小时有效期内，

精子畸形率≤20/%

表 2 ≤18

原精液细菌菌

落数/ mL

-- 表 1 ≤1×10
3

3 讨论与质疑

3.1 采精量是以容量单位（mL）表示

各种动物人工授精技术操作规程的采精量均是以容量单位（mL）来表示，强制性《种猪

常温精液》国标，明确是以容量单位（mL）来表示。为什么仅时隔一年后发布属于推荐性的

《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要强调改用为以重量单位（g）表示，并标明“1 g 相

当于 1 mL”。实际测定：1 mL 猪精液的重量肯定大于 1 g，因为猪精液的比重大于 1.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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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93 法定计量单位明确规定，液体体积计量单位为“升（L.l）”。尽管 1 mL 蒸馏水的容

量和 1g 蒸馏水的重量相等，但蒸馏水的计量单位必须使用容量体积计量单位（L.l）。这个

常识性的错误，不应在国标中出现。检测技术操作方法的选择，应取决于采用正确的方法，

不在于测定结果的误差的大小，结果是否“相当”，不是追求方法的简单、方便。

各种家畜精液稀释操作的原精液和稀释液也均是以容量单位（mL）计量的。

3.2 猪常温精液的 72 小时有效期是必须的质量指标

两个法规文件的核心指标是猪常温保存精液，精子活力在 0.6 以上的保存期应达到 72

小时。如果不要求直线前进精子的有效期，就不能充分发挥优秀种公猪的配种效能。实现农

业部《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要求今后“生猪遗传交流是以种公猪的精液交

流为主” 。“2012 年前选出 10 家种公猪站用于核心育种群的公猪精液调拨交换”。因此，

必须要以公猪精液的有效保质期来作保证。

《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是以精液保存为重要内容的，为何取消了猪产品常

温精液的有效期这一重要精液产品质量指标。本法规文件没有精液保存期的要求，即会失去

其应用价值。

3.3 《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中标明的产品常温精液，直线前进精子数、精子活

力和精子畸形率三项重要质量指标均高于《种猪常温精液》指标。从而会降低产品常温精液

的利用率。

3.4 《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要求保存后和保存前的精子活力同为 0.7，精子畸

形率同为≤18。要求保存前、后的精液品质标准不得降低，是不符合精子保存的生理规律。

推荐性《技术规范》在未经正常程序下，不可修改强制性国标指标。

3.5 剂量精液产品中直线前进精子数

《种猪常温精液》国标规定的剂量精液产品中直线前进精子数 25 亿以上，而《猪常温

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为何降低至 21～24.5 亿。前者文件规定的下限是 25亿，而后者

文件规定的上限是 24.5亿，两者差异甚大。

3.6 两个法规文件的精子活力/%、精子畸形率/%和原精液细菌菌落数/ mL 的要求和指标也不

一致。

3.7 精液细菌菌落数  

《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5.3.6细菌菌落数和表 1原精液规定：每毫升原精

液细菌菌落数≤1000 个 。猪常温精液国家标准中增加了细菌菌落数的最低限量值是非常重

要的，弥补了《种猪常温精液》国标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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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只限定原精液细菌菌落数，而对产品精液中

细菌菌落数未作规定。那么可以理解，只对原精液中细菌菌落数要求达标，而产品精液的生

产与保存过程中，对细菌污染不作要求。我们认为，终端产品精液中的细菌菌落数应是更为

重要。如《牛冷冻精液》国家标准（GB4143）规定：每剂量（0.18 mL）牛冷冻精液细管中

的细菌菌落数不超过 800 个，即经 10 倍以上灭菌稀释液稀释处理后，每毫升冷冻精液产品

中的细菌菌落数为≤4400 个。而猪原精液每毫升中的细菌菌落数却仅要求≤1000 个。此标

准是否是从实验研究中得出的。

    陕西省决定在五年内建成 50 个省级种公猪站、建立省级种猪常温精液质量监测中心、

举办各类猪人工授精技术培训班。陕西省畜牧局和西安市畜牧站分别于 2011 年 10 月和 8

月举行种公猪站猪常温精液质量达标和猪人工授精技术大比武活动。西北农业大学杨公社教

授承担‘十二五’农业部生猪繁殖技术项目的岗位专家。种公猪站和和猪人工授精技术体系

建设被列为该项目的重点课题之一，这些项目工作均需要认真执行这两个国标文件。

《种猪常温精液》国标的第 7 章判定规则中，明确规定：样品中任何一项目检验未达

到本标准中要求规定的，则判为不合格。这两个国标文件中的一些项目指标不统一、不一致，

会造成我们在推行和执行猪常温精液和猪人工授精技术标准工作中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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